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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一、岱岳区天平街道卧虎山南街

的普惠电器以北的位置有堆放

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二、岱岳

区天平街道卧虎山花园小区门

口路南围挡以南的位置有堆放

的生活垃圾。

宁阳县伏山镇周家楼村村支书

满某某在董梁高速服务区以北

的位置倾倒建筑垃圾。

宁阳县堽城镇西宁村的钢球厂

向村民口粮田内排放废水且倾

倒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新泰市谷里镇南朱村东南角的

养猪场发出臭味，造成大气污

染，因养猪场位置在上游，每逢

下雨，雨水将粪便都冲到村内的

河道里，导致村下游的井水无法

使用，造成水污染。

宁阳县磁窑镇火车站以东1公里

左右的化工园区附近每天晚上

发出刺鼻的气味。

肥城市王瓜店街道马庄村村民

徐某某在曹庄矿西北方向的马

庄水库内挖砂卖砂，破坏生态环

境。

肥城市石横镇工业园区内泰山

岳海化工向自己厂房内西北角

的位置排放污泥，发出臭味，造

成大气污染。

新泰市重兴路玉兰花园小区早

上4时开始施工直到凌晨1时，

发出噪音扰民。

新泰市楼德镇西安门村以西南

头存在挖山石的情况，且导致附

近扬尘严重。

新泰市放城镇马家寨子村西头

山脚下的石料厂将村南的河流

修成道路。

岱岳区祝阳镇金井村以北1公里

左右的河边有洗砂场非法洗砂，

且在洗砂场以东的口粮田挖坑

用来排污水。

肥城市王庄镇吴庄村西北角养

鸡场距离居民区有15米，发出臭

味扰民，且造成大气污染。

新泰市羊流镇桃花峪村村支书

尹某某在村内东南角开的石料

厂，加工时产生扬尘和噪音。

宁阳县蒋集镇郭家庄村村民郭

某某在村东头养猪，距离居民区

很近，发出臭味。

岱岳区粥店街道小辛庄村大桥

以北100米的位置每天晚上有

运输风化料的情况，导致附近扬

尘严重。

宁阳县海力大道的亿丰美食街

中众多的烧烤店使用木炭，造成

大气污染。

岱岳区粥店街道办事处华新新

干线小区2号楼一楼的饭店向外

排放油烟，造成大气污染。

新泰市泉沟镇运舟湖村村东有

两家养猪场，距离居民区不足15

米，发出臭味，造成大气污染，且

发出噪音。

泰山区南关园林小区12号楼南

侧的垃圾站距离楼房只有两米，

散发异味，造成扰民。

徂汶景区化马湾乡董家庄村民

李某某在村东头和村西头开设

养猪场，距离居民区不足50米，

发出臭味，造成大气污染。

一、新泰市汶南镇北洪河村村民

在村西头（村支书家对面）使用

炭炼铁，造成大气污染。二、新

泰市汶南镇薛庄村村南河道以

北有3家使用炭炼铁的村民，造

成大气污染。

泰山区东岳大街石化宿舍（东岳

大街461号）院内部分路面未硬

化，路面坑洼不平，下雨天泥泞

不堪，刮风泥土乱飞，影响环境。

泰山环山路以北，泰山环境遭到

破坏，违法建设住宅、饭店。泰

山樱桃园向北几百米，存在违建

别墅。樱桃园小水库东边，向上

走，存在违法建设悬空凉亭，破

坏山体植被。

东平县银山镇南堂子村非法开

采矿山支原体，非法卖石、石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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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5月19日，岱岳区组织岱岳经济开发区、岱岳区城市管护服务中心、岱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信访人反映的两处位置确实存在生活垃圾与

建筑垃圾，两处垃圾堆放点为同一闲置地块的南侧和北侧，两处相距约250米，南侧堆放有约15立方米建筑垃圾和少量生活垃圾；北侧存放有约25立方米生活垃圾，为卧虎山花园小区居民丢弃的。

5月19日，宁阳县组织伏山镇人民政府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1.经查，信访反映的位置位于董梁高速宁阳服务区北便门以北约30米,宁阳县伏山镇周家楼村以东的生产

路东头路北。该位置现存放服务区去年拆除临建产生的建筑垃圾1堆，约50立方米；董梁高速项目部清挖道路两旁排水沟所清理出的土1堆，约500立方米，石头1堆，存石量约20立方米。该位置

地块为山东董梁高速项目部所征用土地。2.为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出行，经与董梁高速项目部协商，伏山镇周家楼村原定于2021年春修建硬化村庄以东的生产路，将该位置建筑垃圾和土石方用于路

基整平，因今年村“两委”换届，延迟了修路工程工期。

2021年5月19日，宁阳县组织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堽城镇人民政府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反映的单位为山东金隆昌钢球制造有限公司，位于宁阳县堽城

镇项目聚集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92156770544XU，为钢球加工企业。该公司建有年产5000吨高精度钢球项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10年9月15日由原宁阳县环境保护局批复，

2018年4月通过项目竣工环保验收。2.经查，该公司生产废水经厂西南部沉淀池沉淀后回用，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定期清理。现场检查发现串桶抛光工段与沉淀池连接的管道破裂，导致厂区内有

积水，部分积水通过墙体渗透至墙外流入田地内。该厂区东侧30米处道路处有1小堆建筑垃圾，倾倒人未能查到，未发现倾倒生活垃圾问题。

2021年5月19日，新泰市组织泰安市生态环境局新泰分局、新泰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谷里镇人民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的南朱村村东南角的

养猪场是该村村民郭某某的养猪场，该养猪场建于2010年，建有4排猪舍。2020年4月停止养殖。经对其栏舍查看，养殖棚舍已闲置很久，现场无异味，未发现粪污外溢现象。养殖场北侧5米处有

一自然沟，在自然沟的下游约120米处有一水井，该水井深约5米，内有井水，水质较为清澈，无异味，井内有大量枯叶，井口有自然生长的野草。经村干部了解，该村于2006年安装自来水供村民饮

用，该水井已弃用。

此件与第五批受理编号“访受〔2021〕0515029”内容基本一致，5月19日，宁阳县组织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宁阳经济开发区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反映的

工业园为宁阳化工产业园 ，原名宁阳县生物化工基地，手续齐全。2.园区内共有企业32家，其中在建企业8家，涉及重点VOCs排放企业4家，分别为山东华阳农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泰安圣奥化

工有限公司、泰安复圣化工有限公司和山东卓泰油脂科技有限公司 ，4家企业均办理了环保审批手续，并通过了项目竣工验收。3.宁阳经济开发区于2017年建设宁阳化工园区应急指挥中心 ，构建

了一体化应急管理系统，其中设置3套环境气体检测系统，对园区PM2.5、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氨气、二氧化碳进行有效监控，掌握园区空气质量状态。通过调取宁阳化工园区应急指挥中

心4月1日以来空气质量监测记录，发现PM2.5有2天日平均浓度超标，其余指标均能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类区标准要求。4.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宁阳经济开发区对

园区内涉气企业进行了全面检查，各企业废气治理设施运行正常，通过调阅企业生产台账及治污设施运行记录 ，各企业均能做到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园区内存在轻微异味，通过走访周边群众，

在阴雨天气等气象条件差时，能够感觉到化工园区异味。5月16日-18日夜间，宁阳经济开发区委托山东安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园区边界挥发性有机物和臭气浓度进行了连续采样监测 ，监测数

据显示满足相应标准。

5月19日，肥城市组织肥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肥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肥城高新区，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2021年1月27日，肥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接群众举报，反映马庄村有人毁林挖砂。随即，肥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区分局联合肥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高新区中队、高新区环保科立即到现场勘验情况。经查看，现场位于马庄村北水

库，当事人徐某某正在用挖掘机平整土地。2月2日，肥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高新区中队向徐某某下达了《责令停止整地施工行为通知书》，并制作调查询问笔录。经询问，徐某某称，整地是准备建设

养殖场。执法人员责令徐某某停止整地施工，并严禁挖砂卖砂，待手续完备后方可开工建设。3月24日，肥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区分局和肥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高新区中队联合再次查看现

场时，发现现场存在盗采和加工河砂设备。次日，肥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区分局向徐某某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徐某某停止非法采砂加工及外运行为。3月26日，肥城高

新区组织肥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区分局、肥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高新区中队、肥城市公安局高新区派出所、环保科及马庄村委，对徐某某砂厂洗砂机械进行破坏性拆除，强制性断水、断电，清

理现场原料和成品砂。4月14日，徐某某等4人因非法采矿，被肥城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刑事扣留；5月17日，被取保候审。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5月21日，肥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肥城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高新区中队、高新区现场踏勘时，现场无人员、无采挖设备，无挖砂行为。因案件正在侦办中，现场保持原状。

5月19日，肥城市组织泰安市生态环境局肥城分局、石横镇人民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企业基本情况：肥城岳海化工有限公司，位于肥城市化工产业园（石

横镇），法定代表人为刘某勋，主要从事色酚染料生产、销售。该公司年产1800吨色酚系列产品项目于2003年12月5日由原泰安市环保局审批（无审批文号），2009年3月13日通过原肥城市环保

局环保设施竣工验收（肥环验〔2009〕0313号），建有8条色酚生产线（1#-8#）及配套废气、废水处理设施。 2020年7月，该公司取得排污许可证，行业类别：有机化学原料制造。2.关于“向厂房西北

角位置排放污泥”问题。现场检查时，该公司4条色酚生产线（2#、6#、7#、8#）正常生产，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1#、3#、4#、5#色酚生产线未生产。目前，肥城岳海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原料为桶装，原

料桶装卸、使用较为不便。为此，该公司计划在厂区西北角原空地处新建地埋罐4个，采用桥架式管廊输送液体原料至生产车间。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已挖掘一个15米长、12米宽、4.5米深的坑，坑

内正在做防渗处理。信访人反映的位置未发现污泥，有挖掘土坑时挖出的泥土，现场的泥土无臭味，已采用防风抑尘网覆盖。该公司外排废气有两部分：色酚生产线蒸馏工序有机废气、污水处理站

废气，两部分废气均采用碱喷淋+活性炭吸附处理工艺，检查时厂区内无异味。2020年以来，该公司根据排污许可证要求开展自行检测，有组织排放废气、无组织排放废气均不超标。3.经查，该公司

污泥主要产生于污水处理工序，属于危险废物，代码264-012-12。查阅污泥台账，2019年以来，该公司产生污泥53.0045吨（含2018年遗留污泥8.0296吨），6次委托济南德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

置污泥51.0292吨。目前，剩余1.9753吨污泥存放在危废暂存间内。该公司污泥产生量与转移处置量、贮存量一致，未发现该公司非法处置污泥现象。

5月19日，新泰市组织新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青云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的新泰市重兴路玉兰花园小区建设项目由浙江宝华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负责施工。该公司因未进行报备，于5月15日晚12时施工，存在噪声扰民的情形。

2021年5月19日，新泰市组织泰安市生态环境局新泰分局、楼德镇人民政府、楼德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的是新泰市楼德镇西柴

城村等6村土地整治项目，施工单位山东秋分乡村振兴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2MA3NDM3R4Q,法人代表是马某。新泰市楼德镇西柴城村等6村土地整治项目整治规模

713.2825公顷。2019年5月24日，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邀请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省第五地质矿产勘查院及专家对《新泰市楼德镇西柴城村等6村土地整治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论证，专

家组一致通过论证。2019年12月10日，新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新泰市财政局对该土地整治项目进行立项批复（新自然规字〔2019〕67号）。1.挖山石问题：按照新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新泰

市财政局（新自然规字〔2019〕67号）文件要求，因施工产生的乱石、碎石及砂石等，一律按照新泰市委、市政府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2.扬尘污染问题：现场检查时，该施工现场未施工，未发现扬尘严

重现象。土地整治已基本完工，扬尘主要产生在车辆运输过程中。

2021年5月19日，新泰市组织新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新泰市河道管理保护中心、放城镇人民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的问题是放城镇人民政府

在放城镇马家寨子村村南新修的一条长1200余米、宽7米的混凝土路。该路段借助马家寨子村村南一条干涸的自然沟修建，2020年10月动工，现主体工程已完成。该自然沟多数时间处于干涸状

态，只有在汛期才有雨水流淌。已预留排水通道，不影响汛期排水。

5月19日，泰安市组织岱岳区、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问题的洗砂场承包人是倪某某，祝阳镇金井村人，涉案洗砂场占用土

地位于济南市莱芜区寨里村，运输原料及洗砂后的产品从岱岳区祝阳镇金井村通行，部分砂土堆放在岱岳区祝阳镇金井村。该洗砂场西面存放有一土堆，现场没有洗砂设备，经了解，2019年7月该

洗砂场已停产至今。洗砂场东面有一坑塘，内有少量存水，主要用于河东莱芜区洗砂所用，洗砂后的污水排入沉淀池（位于莱芜区），不返回坑塘。经了解该坑塘是承包人倪某某于2015年所挖，挖出

的砂土被金井村委就地封存。从岱岳区自然资源局历年影像图查看，该坑塘已存在多年。

5月19日，肥城市组织泰安市生态环境局肥城分局、肥城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王庄镇，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所反映养鸡场为肥城市庆兰养鸡场。现场检

查时，该养鸡场肉鸡正常养殖中，离居民区较近，目测约15米，无明显异味。现场有鸡棚2座，1号棚约7000只肉鸡，2号棚约7500只肉鸡，一年出栏量两批，共约3万只。养殖方式为棚内地养，采用

稻壳垫料养殖，养殖周期一批约3个半月到4个月，肉鸡出栏时，鸡粪和稻壳混合物装袋全部外售给邱某某（签有畜禽养殖粪肥处理协议），用于大棚蔬菜种植，一批约500袋，每袋约20公斤。每周喷

洒一次除臭剂用于祛除养殖场养鸡气味。

2021年5月19日，新泰市组织泰安市生态环境局新泰分局、羊流镇人民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的石料厂是新泰市羊流镇盛航石料厂，位于羊流

镇桃花峪村东南约250米处，经营者尹某某，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370982600157823。该厂建有3台石碾机，3套物料输送带，3套布袋除尘器。该厂干法石粉加工项目于2011年3月22日经原新泰

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新环报告表〔2011〕14号），2014年7月9日通过环保验收（新环验〔2014〕13号）。现场调查时该厂正常生产，3套布袋除尘器运行正常。厂区地面有积尘，物料露天堆放未完全覆

盖，厂界围挡建设不完全，生产车间及物料输送带未完全密闭。2021年5月21日，山东国润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该厂厂界粉尘和噪声进行了检测，经检测，均未超标。

5月18日，宁阳县组织蒋集镇人民政府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反映的养殖户为宁阳县蒋集镇郭庄村村民郭某某，在自己家中养猪7头。2.5月19日，蒋集镇工作人

员到现场进行调查处理。经调查，该养殖户由于化粪池及院落清理不及时，造成异味较重。

此件与第四批受理编号“访受〔2021〕0514026”内容基本一致，调查核实情况如下：5月19日，泰安旅游经济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

反映的是104国道沿线绿化提升工程。前期104国道两侧杂草丛生、建筑垃圾堆积，为提升104国道沿线景观环境，泰安旅游经济开发区对104国道两侧进行了清表。在清表运输中山东山河工程

运输有限公司未能进行有效的防尘措施，导致扬尘污染。

5月19日，宁阳县组织宁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文庙街道办事处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反映的亿丰美食街位于宁阳县海力大道1888号，不属于禁燃区范围内。该

处从事烧烤经营的有：（1）大壮清真饭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92370921MA3JUWWX46，法人代表为王某某；（2）凌东饭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92370921MA3F8WBX74，法人代表为许某某；

（3）福客居饭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2370921MA3MB357XH，法人代表为王某；（4）小草房饭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92370921MA3M1E4110E，法人代表为张某；（5）老八件饭店，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是92370921MA3F2DFD46，法人代表为肖某某；（6）老济南菜馆饭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92370921MA3F1M44XX，法人代表为刘某某；（7）宁阳县庆民餐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

92370921MA3M3RYU4P。7家餐饮烧烤经营店均在店内经营，烧烤炉设备都已安装油烟净化设备。亿丰美食街建于2013年，2016年投入使用，其中大壮清真饭店、凌东饭店、老八件饭店、福客

居饭店、老济南餐馆、庆民饭店6家使用木炭烧烤，小草房饭店用电烧烤。2.经现场调查，宁阳县亿丰美食街7家餐饮烧烤经营店都在店内进行烧烤，7家已安装油烟净化处理设备，经过油烟净化处

理后通过烟道排放，在使用过程中，由山东祥瑞厨业有限公司售后清理维护，不存在油烟直排行为。3.2021年5月23日，泰安亿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委托山东安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7家餐饮

烧烤经营店开展油烟检测，5月25日全部开展监测，检测报告尚未出具。

5月19日，泰安旅游经济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组成调查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的问题位于高铁南街以北、华新新干线门头房位置，2号楼一楼共

6处餐饮店，其中涉及油烟排放的4处分别为：高铁饭店、李记酱猪头肉、李金山炸鸡、香葱多，涉及气味排放的2处为兜爱蛋糕店、油酥火烧。经调查，6处餐饮店均制作了油烟统一收集的排放烟道，

除油酥火烧（只有一个电烤箱）外均安装了油烟净化装置并正常使用，过滤后的油烟及气味排放均面向小区外临街位置。因油烟排放口距离楼上业主较近，容易造成油烟扰民。目前已联系油烟检

测单位近期对6处餐饮店进行油烟排放指标检测，若检测报告不达标，将立即令其停业整顿，直至排放达标。目前油烟检测结果未出。

2021年5月19日，新泰市组织泰安市生态环境局新泰分局、新泰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泉沟镇人民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的两家养猪场是泉沟

镇运舟湖村刘某养猪场和刘某霞养猪场，位于新泰市泉沟镇运舟湖村村东，是养猪专业户。两家养猪场均在镇区驻地禁养区内。1.刘某养猪场于2019年10月建成1间猪舍从事养猪，现存栏育肥猪

39头，母猪6头，其中3头待产，仔猪12头。养猪场位于运舟湖村内，四周均为村民住宅，最近距离约13米。清理的干粪由本村蔬菜种植户用于菜田施肥，猪尿液及养殖用水清理至猪舍东侧的塑料

罐内，没有发现外排现象。现场有明显的养殖异味和猪叫造成的噪音。 2.刘某霞养猪场于2018年3月建成3间猪舍从事养猪，现存栏育肥猪80头，母猪15头，其中5头待产，仔猪80头。养猪场位

于运舟湖村东，东侧有两处住宅，距离约为10米，北侧、南侧为农田，西侧为果园。建有容积约6立方米的养殖废水收集池。存放的干粪除自用外，另由本村蔬菜种植户用于菜田施肥，猪尿液及养殖

用水收集发酵后由本村村民用于果园施肥，没有发现外排现象。现场有明显的异味和猪叫造成的噪音。

5月19日9：30，泰安市城市管理局组织环境卫生管理处、泰晟公司，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反映问题属实。1.垃圾压缩台规划位置位于小区东北方向，

10号楼与12号楼之间，压缩台距离12号居民楼较近。2.此台的除臭工作均是按照《生活垃圾中转站作业标准》进行，机器运行中设有自动喷淋除臭装置除臭。3.此台开放时间为:7:30-11:30，14:

00-18:00，19:00-21:00共3个时间段。

5月19日，徂汶景区组织化马湾乡政府对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人反映的地点位于化马湾乡董家庄村，名称为李某某养猪户，村东村西两个养殖点均为经营人李某某，

均是非禁养区。2.经调查，村东头养殖点有养猪舍18间，东南面为岭地，西面距村庄50米左右，该养殖点1996年建设，5月3日新进猪仔90头，育肥6头，未达到规模生猪养殖场标准，西面和南面各

有一个化粪池，40立方米左右,未密封，无防雨设施，现场有少量粪污，有异味。村西头养猪点现有猪舍15间，有一个20立方米左右的粪污收集池，已棚盖，现场检查时未养殖。

5月19日，新泰市组织泰安市生态环境局新泰分局、汶南镇人民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人反映的汶南镇北洪河村村民炼铁是边某亮铸铁厂，位于南洪

河村村西南侧，主要从事翻砂铸造，无营业执照，无环评审批手续，无污染防治配套设施，属于“散乱污”企业。该厂2020年3月份开始生产，2021年3月份停产，现场未发现近期生产迹象。2.信访人

反映的汶南镇薛庄村村南河道以北在使用炭炼铁的问题。经过现场走访排查，询问村民和村支书、委员，该村无用炭炼铁的铸铁厂存在。

5月19日，泰山区组织泰前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5月19日泰前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进行现场调查，王家庄社区已安排工作人员正在现场进行卫生整

治。经了解，前期王家庄社区借助环保督察及卫生城市创建复审工作契机，将石化宿舍列入社区卫生整治的范围，重点整治小区内环境脏乱差问题。

5月19日，泰山景区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人反映的违建别墅与悬空凉亭系同一处地点，位于泰山景区樱桃园水库北侧500米，现为桃源格平书苑。该处

商业用地系泰安市岱岳区食品公司所有，使用权面积2280平方米，院内建有房屋403.59平方米，另有凉亭一排，位于院落东侧，河道西岸。2.经调查，泰安市岱岳区食品公司自20世纪60年代起一

直使用位于泰山景区樱桃园水库北侧500米的该处院落，该公司于2010年向泰山景区管委会提出维修申请。同年10月，泰山景区管委会下达《关于岱岳区食品公司维修房屋的批复》（泰管函字

〔2010〕49号），同意其进行屋面维修并严禁翻建与增设设施。因土地所有权问题该公司与泰山区泰前街道王家庄社区工作人员发生纠纷，市国土资源局于2011年对该争议土地进行确权登记，并发

放土地所有权证，证号：泰土国用（2011）第T-0948号，使用权性质为划拨土地。该公司在取得土地证后继续维修。2013年，樱桃园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在巡查过程中发现该公司在院内西北侧空地

正在建设蒙古包等新增设施后，依法将其违法建设的设施进行了拆除并恢复原状。同年，岱岳区食品公司将该处院落租赁给姜某某、于某某，至今一直保持维修后的现状，未增添其他建设项目。3.

经核查，该处院落内房屋维修符合泰山景区管委会的房屋维修批复要求，在樱桃园管理区的监管下，2014年至今该处院落一直保持维修后的现状，未增添其他建设设施，不存在信访人所称违建别

墅、凉亭等违法建设行为。

此件与第四批受理编号“访受〔2021〕0514005”内容基本一致，调查核实情况如下：5月19日，东平县组织东平湖管理综合执法大队、银山镇人民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

情况如下：1.信访人反映的南堂子社区位于昆山景区南侧，东平湖环湖生态隔离带以西，昆山村以北。该社区于2016年4月1日开工建设，2018年2月完工，为移民避险解困第二批试点项目。2.南

堂子社区是山东省政府批准建设的第二批移民避险解困试点项目，已建设24栋楼，尚有8栋楼未建设，移民避险解困项目（社区建设）手续齐全，项目建设用地有部分山坡地。因此，南堂子村委对社

区北山坡地进行了前期场地清理，以达到施工前“三通一平”要求，开挖地槽也产生大量渣土和部分石头。渣土用于施工现场平整场地，石块一部分自用，一部分存放于现场，一部分对外售卖，不存

在私人盗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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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岱岳经济开发区已安排人员、车辆、机械，对堆存的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进行清理，5

月21日清理完成。下一步，岱岳经济开发区将加大治理乱倒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的

管理力度，对辖区内建筑垃圾进行摸排，组织专业清运队及时清理；实行定点清运，

督促定点倾倒，严禁业主擅自倾倒建筑垃圾行为；加强巡查，实行24小时巡查制度，

严查辖区内街道、小区私自乱倒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的行为，杜绝破坏环境和污染

环境的事件发生。

1.为杜绝扬尘污染，伏山镇责令周家楼村和董梁高速项目部对建筑垃圾、土堆和石堆

用抑尘网进行了覆盖。要求周家楼村5月底前硬化修建生产路开始施工，所存放建

筑垃圾和土石方全部用于路基垫高整平，并对存放土地进行清理整平，恢复原貌。2.

下一步，伏山镇将进一步加强对建筑垃圾和土堆石堆等建设物料和施工工地的巡查

监管，切实做好扬尘治理，坚决杜绝污染环境问题发生。

1.5月21日，山东金隆昌钢球制造有限公司已完成污水管道的维修，厂区东侧建筑垃

圾已由堽城镇西宁村进行清运。2.针对山东金隆昌钢球制造有限公司水污染事故发

生后，未及时启动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采取有关应急措施，导致生产废水排到厂

外农户地里，未向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报告有关情况的行为，5月22日，泰安

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于对该公司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和《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责令立即改正，拟处罚款6.5万元。3.下一步，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

局将进一步加强对有关企业的监管，督促其做好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并依法做好应

急处置工作。

下一步，新泰市将加大对辖区内畜禽养殖场的监管力度，督促养殖场规范处置粪污，

一旦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严肃查处。

1.宁阳化工产业园正在建设有毒有害气体环境风险预警体系。项目投资概算721万

元，现正在布置软件，监测设备已订购，将于2021年6月底建设完成。预警平台建成后

将强化对园区无组织废气的监管工作。2.下一步，宁阳县将化工园区异味治理作为重

点工作，一是督促重点企业加快推进异味深度治理工作，通过督促华阳集团、卓泰油脂

等企业进一步改进提升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艺，以点带面，带动园区其他企业共同做好

异味治理工作；二是尽快完成有毒有害气体环境风险预警体系建设，逐步扩大VOCs在

线监测设备安装范围，提高监管水平；三是加大巡查、检查力度，采用突击检查、夜查等

方式，检查企业治污设施运行情况，对于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等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

罚，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各项污染治理措施，保障群众的环境权益。

1.肥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加大巡查力度，强化资源监管，发现违法问题及时报告并

移交，积极防范该类问题发生。2.肥城高新区认真落实属地监管职责，加大对该区域

的监管力度，及时发现违法问题并报告处理，积极防范该类问题发生。3.与肥城市公

安局对接，掌握案情进展情况，及时办结。待案件侦办结束后，及时恢复原状。

1.责成泰安市生态环境局肥城分局、石横镇加强对该公司的环境监管，加大对该信访

的后督察力度，发现环境违法行为立即依法查处。2.责令肥城岳海化工有限公司进

一步落实治污主体责任，提高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水平，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

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1.执法人员要求浙江宝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施工现场负责人严格落实施工时间，严

禁夜间或休息时间进行施工，防止噪声扰民。2.新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对

其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处罚人民币1万元。下一步新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将

加大对建筑工地施工噪声监管力度，坚决制止夜间或休息时间进行施工，防止施工

噪声扰民。

调查组要求施工方对道路采取洒水降尘措施，减少扬尘污染。下一步，泰安市生态

环境局新泰分局将会同楼德镇政府加大对该施工现场的监管力度，一旦发现有环境

违法行为，将依法处理。

下一步，新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新泰市河道管理保护中心、放城镇人民政府将加大

对辖区内的巡查力度，对非法侵河道影响汛期泄洪的行为，一经发现，将依法从严查

处。

要求承包人倪某某平整西边的土堆，并将东面坑塘挖出的砂土回填，恢复耕种条件，

5月20日已全部完成。下一步，祝阳镇联合岱岳区自然资源局加强该区域巡查力

度，一经发现非法洗砂及采挖土地的行为，将依法依规严厉打击，杜绝该区非法洗砂

行为的发生。

1.该养殖户表示下一步将增加除臭剂喷洒频次，减少气味飘逸。2.落实网格化监管

责任，举一反三，对肥城市所有畜禽养殖场户开展集中整治，依照标准要求，对养殖

粪污规范处理、综合利用，避免产生环境污染。3.加强监管和指导服务，督促全市范

围内畜禽养殖场户进一步建设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并确保设施正常运转，对发现的

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泰安市生态环境局新泰分局对该公司下达了限期改正通知

书，要求该厂对物料堆进行全覆盖，厂区厂界全部建设围挡，立即清除地面积尘，并

严格按照环评要求频次进行洒水降尘，并制作台账进行记录。

1.为消除异味问题，该养殖户郭某某于5月19日下午对化粪池进行抽粪处理并严密

覆盖，对院落和猪圈进行了彻底打扫，喷洒了除臭剂，主动联系收猪户将已达到育肥

标准的肥猪外售处理，承诺以后每天定时清扫除臭。2.下一步，蒋集镇将进一步规范

指导养殖活动，提高养殖水平，避免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泰安旅游经济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山东山河工程运输有限公司下达了责令限

期改正通知书。目前裸露土地已进行全面覆盖，在施工时进行雾炮车洒水降尘，做

到一机一炮，对路面进行持续洒水处理。下一步，泰安旅游经济开发区将继续加强

对在建工地的管控巡查力度，确保空气质量达标。

下一步，宁阳县责成宁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文庙街道加强亿丰美食街餐饮行业监

管，持续开展油烟巡回检查，为人民群众营造良好的城市生活环境。

调查组已责令6处商户对其抽油烟机、烟道、油烟净化器进行了全面清理。对于油酥

火烧店，责令其于5月23日前将油烟净化器安装完毕，其间暂停营业，该店于5月22

日已安装完油烟净化器，待进行油烟检测。下一步，泰安旅游经济开发区将继续加

大日常巡查力度，对餐饮单位油烟净化装置严格管理，防止油烟扰民情况发生。

对此，执法人员要求两家养殖户按照仔猪、育肥猪、母猪分类处置的原则尽快处理；

养殖期内对干粪随清随运，对养殖猪舍内的粪污及时清理，减轻异味对周边环境造

成影响。5月20日，调查组到两家养猪场督促整改清理情况，刘某养猪场已将仔猪

外售，并保证干粪随清随运，待本批猪出栏后，不再在原址从事养猪项目。刘某霞养

猪场保证干粪随清随运，因母猪待产，育肥猪太小，待育肥猪全部出栏和仔猪处理完

毕后，不再在原址从事养猪项目。

1.5月19日，泰安市城市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处、泰晟公司与岱庙街道园林社区对

接，就小区情况、生活垃圾收集台规范管理进行协商工作。2.5月19日起，泰晟公司

在现有基础上增加除臭频次，适时进行除臭作业和喷香。3.泰晟公司与园林社区协

商该设施定时开放，减少暴露时间，适时增加清运频次，并将开放时间在小区内进行

公示，在垃圾收集站设置开放时间标识（开放时间：7:00-9:00；14：00-16:00）。安

排人员进入社区进行宣传、通知，让社区居民都能及时了解。4.对垃圾收集房内环境

进行提升，更进一步密闭空间，实行密闭管理。5.市城市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处加强

对泰晟公司环卫作业质量的监督检查，关注市民群众对环卫服务方面的诉求，及时

跟进督导。市城市管理局将监督检查结果列入泰晟公司环卫作业考核，与作业经费

挂钩。

1.化马湾乡政府要求该养殖户清理粪污，消除异味，督促其建设粪污处理等相关设

施，达到复养条件可继续养殖，养殖户李某某承诺先将生猪暂养到其他养殖场并且

签订承诺书。2.下一步，徂汶景区化马湾乡政府将负责监督执行，持续跟进。同时，

徂汶景区将举一反三，加强对辖区内畜禽养殖户的日常巡查监管。

5月21日，汶南镇人民政府严格按照“散乱污”企业“两断三清”的取缔标准，对边某

亮铸铁厂进行依法取缔。

该整治项目需要投入资金约40万元，经协调资金，现已安排施工队伍对小区环境进

行全方位整治，包括路面硬化，预计1个月时间完成整改。

下一步，泰山景区将继续加大执法巡查力度，对辖区范围内私搭乱建行为进行全面

排查，持续营造遏制违建行为的高压势态，牢守资源安全底线。

此件与第四批受理编号“访受〔2021〕0514005”内容基本一致，处理整改情况如下：

因存在出售山石资源行为，东平县东平湖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已责令该村停止违法行

为，对该村罚款15250元。针对上述问题，银山镇党委已于5月22日对该问题直接

责任人南堂子村原党支部副书记、村委委员李某某进行诫勉谈话，并责令其作出深

刻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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